
数理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

为落实教育部师德建设“六禁令”“红七条”和全国高

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严格课堂教学管

理，规范课堂教学行为，确保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培养又

红又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坚持学术研究自由与学

术研究规范相统一，坚持三尺讲台有政治、课堂讲授有纪律，

特制定我院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

第一条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工作中的主要教学环节，

是实现思想传承、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四位一体

人才培养理念的主要途径。教师应做到严谨治学，为人师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培养学生。

第二条 教师应注重教育理论的学习，树立以学生为本

的教育思想，关注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发展需求，充分发挥教

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实现教学目

的。

第三条 教师应服从学院或教研室的工作安排，按照各

教学环节的要求履行职责，并积极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的改革，提高教学水平。

第四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认真制定教学日历，

认真备课，及时更新教案、课件，在充分备好课的基础上，

做好各种教学用的设备，教具、模型等有关教学准备工作，

第五条 任课教师在课堂讲课时，应做到言行文明、着

装整洁、举止大方。

第六条 任课教师应熟悉授课内容，力求脱稿讲课，戒



平铺直叙、照本宣科。用汉语授课的须使用普通话，语言准

确、简练、生动。文字、符号、公式，图表等书写要规范、

清晰。

第七条 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

纲的基本要求，做好课程的教学设计，在讲课上做到内容充

实、概念准确、思路消晰、逻辑性强、重点与难点突出。

第八条 任课教师应注重因材施教，创新教学模式，积

极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改革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的学习方

法的指导和课堂教学效果信息的反馈；注重学生批判思维能

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加强课外答疑辅

导和师生交流，做到课堂内外“教”与“学”双向互动。

第九条 任课教师要注重吸收和引进优质的课程资源，

合理运用先进的教学手段，熟炼操作使用多媒体设备，注重

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第十条 任课教师应严格遵守教学纪律，按课表在规定

的时间、地点上课，不得迟到、不得提前下课，不得自行更

改上课时间、地点或请人代课，不得擅自将授课改为自习、

做作业、观看视频等；在课堂上不得接听、拨打电话、收发

信息等；不得讽刺挖苦学生，不得歧视成绩差的学生，不得

以各种形式辱骂、体罚学生；不得发表与教学和教书育人无

关的言论，如有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教学管理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应严格要求学生，对学生课堂上的

不当行为要及时给予批评教育，维护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



对学生到课情况进行考查，并将学生学习表现和到课情况及

时反馈给学院。

第十二条 任课教师要虚心听取教学督导委员、教学指

导委员、同行、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参加教

学法活动和教学技能的培训，及时进行总结分析，不断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

第十三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8 年 3 月



教育部师德建设“六禁令”“红七条”

一、“六禁令”

1.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

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

2.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响考试、考核评

价的宴请。

3.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游、健身休

闲等娱乐活动。

4.严禁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

承担的费用。

5.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生活用品、社会保

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扣。

6.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

二、高教教师师德“红七条”

1.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

为；

2.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言行；

3.不得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

人学术成果、违规使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

响；

4.不得有影响正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

5.不得在招生、考试、学生推优、保研等工作中徇私舞

弊；



6.不得索要或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

支付凭证等财物；

7.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


